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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以紀錄片保存泰雅狩獵文化 

執行期間 107 年 5 月 1 日至 108 年 11 月 1 日 

預計成效 
拍攝一支以泰雅族狩獵文化為主題的紀錄片，一方面能在影像上保存傳統

狩獵文化與經濟行為，另一方面期待增進觀賞者對原住民狩獵文化的了

解。 

實際成果 

除了當面開會外，也有許多內容是在 Line群組中討論，因篇幅考量成果

報告只在下表列出開會與實地拍攝，另外拍攝素材的影片以截圖呈現，

成果報告書最後的文章〈泰雅人的搜食經濟〉是依本計畫成員們田野調

查成果所撰寫的紀錄。 

4/12  開會 
初次開會，成員間互相認識，並提出各自的專長與希望負

責的工作，最後讓組員了解計畫內容與當地情形。 

4/21 
拍攝 

訪談 

前往大羅蘭訪談獵人、洽談拍攝事宜以及拍攝空鏡頭，以

下為影像部分截圖。 

(圖一)山豬刀。 



 

(圖二)居住在大羅蘭的獵人以並手持前端裝有山豬刀的木

棍。 

  

(圖三)過場用山林景象。 

 

5/1 開會 

報告通過自主學習計畫與可動用經費，並討論紀錄片如何

呈現，討論結果為兩大方向，一為人類學式紀錄為主，二

為多穿插一些劇情與故事，尚未決定採取何種方式，最後



討論下次實地拍攝事宜。 

5/5 
拍攝 

訪談 

前往大羅蘭訪談烏來地區最具聲望的獵人，號稱山豬王的

阿東。 

(圖一)訪談畫面，中間為山豬王阿東。 

 

(圖二)在草叢中行走，用於過場畫面。 

 

5/15 開會 續前次會議討論內容，尚未有定論。 

5/20 
拍攝 

訪談 

前往忠治訪談獵人，洽談後續拍攝事宜，忠治的獵人表示

願意協助，但只會帶我們前往較安全的獵場。 



 

6/1 開會 

由於在 Line群組中討論時，組員間對紀錄片的想法仍有分

歧，此次開會目的為統整組員間的意見，收攏對紀錄片的

想法，並開始撰寫拍攝計畫與腳本，最後規劃暑假拍攝時

間。 

(圖一、二)Line群組中討論過程部分截圖。 



 

7/14 拍攝 

前往烏來泰雅文化祭拍攝，並與忠治的獵人洽談何時能實

地拍攝。 

(圖一)烏來部落頭目。 

 

9/17 開會 

開學後進度規劃、器材清單、劇本設計，進度規劃如前段預

計成效欄所述，器材部分雖然以借院與系的器材為主，但打

獵的行程都很臨時，因此規劃買一個指向麥克風，再加上其

中一名成員的相機，即使臨時要上山來不及跟學校借器材也

能拍攝，而因為成員之一受過空拍機操控訓練，因此計畫租

借空拍機拍攝烏來峽谷風景。 



 

腳本設計主要規劃在紀錄片前段拍攝年輕獵人，後段拍攝老

年獵人，並在中間穿插狩獵的文化與儀式。 

 

這次會議結束後已擬定好時間拍攝獵人 A 的訪談畫面，但之

後他並沒有回覆。 

10/8 開會 

這次會議是討論是否要重新規劃劇本，因為好幾次聯絡不上

獵人 A，我們認為獵人 A 不打算繼續參與紀錄片拍攝，因此

移除腳本中獵人 A 的部分，重新擬定劇本後，我們在討論幾

個用於轉場畫面的拍攝細節。 



 

10/16 開會 討論成果發表用影片剪輯，篩選可用片段以及剪輯方式。 

檢討及改

善 

1. 缺乏拍攝紀錄片經驗：組員中除了一位有接觸過攝影工作外，其餘對

攝影經驗不足，因此在擬定拍攝計畫與腳本進度緩慢且缺乏效率；解

決方法為向組外尋求具備經驗者協助，曾有某位組員的親戚與一位輔

系大傳的學長參與我們的會議給予協助。 

2. 拍攝對象合作意願不高：曾有幾次與拍攝對象約好時間實地拍攝狩獵

過程，但約定時間前幾日聯絡不上對方，前往約定地點也找不到人，

事後對方的說法是工作繁忙，我認為有可能是原住民獵人對外人進入

部落的獵場有所忌諱，在藍姆路卡造(2013)對花蓮吉拉米代部落的研

究中也有出現；解決方法為增加田野調查的次數，讓對方接納我們這

群外人，組員童元泓由於學士論文在當地做田野調查，因此時常前往

烏來地區，希望藉由長期互動能化解族群間的隔閡，但最後也與這名

拍攝對象失去聯繫，最後我們決定調整劇本，將這名拍攝對象移出拍

攝計畫。 



3. 目前工作進度已完成的部分為田野調查、接洽拍攝對象、確定拍攝方

向、以及拍攝部分鏡頭，雖然暑假期間因為天氣狀況等問題進度些許

延後，但接下來只需實地拍攝狩獵過程，在期限內仍有辦法完成。 

 

 

參考文獻： 

藍姆路卡造 (2013). 吉拉米代部落獵人的身體經驗與地方知識. 國立東華

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成果分享

方式 

我們的成果以之前拍攝的內容作剪輯，製作出一部預告片形式的短片。

主要透過獵人的訪問描述，提出一些打獵的會注意的事，以及一些風景

過廠描繪烏來的環境。 

 

https://youtu.be/sYMeF4dHKXg 

＊表格可依其內容多寡自行調整行列。  



泰雅人的搜食經濟 

社會三 404330291童元泓 

引言 

 泰雅族為台灣原住民人口排行第三的族群，至 2018年 3月約有 89958人，泰雅人傳

統居住領域在中北部山區，主要的經濟活動是山田燒墾與狩獵，新北市烏來區居住的泰

雅人屬於 Taranan群，Taranan群意指「住過的地方」或「發祥地」，Taranan群原本是

在南勢溪流域四處活動，並無固定聚落，1921年日本三井合名會社至當地發展林業，沒

收 12000公頃泰雅人土地，並於次年強迫泰雅人遷居至駐在所附近，形成現今區尺群(廖

守臣, 1984)，日本人為了在烏來地區採集樟腦，引進大量漢人勞工，此舉對 Taranan群

的社會結構、文化造成很大影響，許多泰雅文化在異文化的入侵下漸漸式微，但有一些

傳統文化仍在歷史長河的沖刷下留存下來，如泰雅人重要食物來源的狩獵，雖然狩獵的

形式、意涵與過去有所差異，但看見手持獵刀的泰雅人，身處在祖先們過去馳聘的山

林，我深深感受到一個珍貴的文化，被一群堅強的人們傳承下來，我不禁好奇泰雅人如

何狩獵，過去與現在的變化，以及狩獵對泰雅人的意義。 

 

1. 泰雅人如何狩獵? 

2. 有什麼樣的狩獵儀式與規範?  

3. 狩獵對泰雅人的意義? 

 

追捕獵 

追捕獵是指獵人清晨帶著獵犬進山追蹤獵物，主要的獵物是山豬，擅長追捕獵，獵

得許多山豬的泰雅人會被尊稱為山豬王，烏來 Taranan群的山豬王是一位叫阿東的老

人，我們尋找獵人的過程就是在追捕這位行蹤不定的山豬王，我們曾經幾次和他約好見

面，到他家之後卻發現他已經進山打獵了，一開始我們只能透過他身邊的親人了解這位

英勇的泰雅獵人。 

第一次拜訪山豬王時不巧山豬王進山打獵，於是直接訪問山豬王的妻子有關他狩獵

的情形，雖然她認為應由本人回答而再三推託，但最後仍自豪地說起自己丈夫的英勇事

蹟。 

山豬王打獵的時候獵犬在前面壓制獵物，再自己給山豬(手持長棍物刺擊的

手勢)，獵犬跑很快，但山豬王跑更快，獵犬追不到的山羌，山豬王還能跑到牠

(山羌)前面，山豬王很厲害啊。(訪談紀錄，107年 4月 6日) 

部落一位時常打獵的壯年獵人也對山豬王的技術讚譽有加，他時常與山豬王打獵，

也從山豬王身上學到很多狩獵技巧，對山豬王也十分崇拜。 



獵犬圍攻山豬的時候，獵人要趕快跟上去，到現場，趕快殺山豬，狗比較

不會死傷慘重，也不能怕，要是和山豬對峙太久狗受傷也會更嚴重，山豬王厲

害的地方就是很快就跟上去。(訪談紀錄，107年 5月 20日) 

追捕獵需要在沒有路的山林中尋找獵物，一旦獵犬發現獵物時獵人必須迅速趕到現

場，在獵犬牽制山豬時，趕緊用裝在長木棍前的山豬刀刺向山豬的要害，必須具備翻山

越嶺的體力、與山豬對峙的膽量、迅速擊斃山豬的技巧，也因此追捕獵是泰雅人最推崇

的狩獵方式，追捕獵是泰雅男人在搜食活動中最容易彰顯男子氣概的方式，山豬王的弟

弟乙並曾經這麼對我們說： 

所以說，帶狗，獵人帶狗是比較會，比較偏會讚美的，就是泰雅就是比

較，帶狗是比較兇悍那種，放陷阱那種比較沒有說..沒有說，跟...不用陷阱是

比較有祖先..以前的狗是兩、三隻，跟一、兩百斤，那他搏鬥是完全不一樣，

陷阱跟獵狗是完全不一樣，因為..因為我們有分很多種，一個泰雅族打獵方

式。(訪談紀錄，107年 4月 21日) 

現在泰雅人狩獵時攜帶都獵犬大多超過 10隻，過去老一輩的獵人只帶兩隻左右，據

他們的說法是以前的台灣土狗比較強，而現在土狗的來源並沒有特定要求，我們遇到的

獵人都是在部落附近抓流浪狗，或是跟其他人家要閒置的狗來當獵犬，也沒有特別的狩

獵訓練，都是讓新狗跟著一起狩獵，幾次之後狗就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 

 

陷阱獵 

現在 Taranan群的泰雅人大多使用繩索陷阱，繩索陷阱是用鋼索或腳踏車的煞車

線，設置在獸徑旁有彈性的樹枝上，動物經過時就會被綁住腳或脖子，通常都用陷阱獵

來抓獵犬追不上的山羊或山羌，泰雅人通常在秋冬設置陷阱，因為夏天放陷阱若是獵物

死掉容易腐敗，秋冬即使獵物死掉也不會那麼容易腐爛，因此不需要時常進山巡視陷

阱；現代有捕獸夾陷阱，但 Taranan群的獵人告訴我，捕獸夾是很糟糕的陷阱，一來會

把獵物的腳夾斷，既不人道又沒效率，二來人或獵犬踩到會受傷，甚至有些捕獸夾是無

法憑一人之力扳開的，因此 Taranan群的泰雅獵人不使用捕獸夾。 

現在泰雅獵人大多用繩索陷阱，過去文獻記載有以懸掛的石塊壓死動物的壓落陷

阱，或在小動物進入籠子後關閉的檻機陷阱(江亮演, 1986)，但目前已經沒有人用這類

陷阱了。 

 

槍獵 

泰雅人會在夜晚用獵槍獵捕動物，透過動物眼睛的反光得知位置，再開槍射擊，礙

於法規，只能使用前膛裝填式的土製獵槍，這種獵槍由於沒有制式構造，因此不時發生

誤擊發、膛炸等意外，不只泰雅人，許多原住民都身受其害，台灣的原住民自荷蘭統治

時期便使用火繩槍捕鹿，日治時期的台灣原住民甚至裝備美國最新款的後膛槍(陳宗仁, 



2005)，外界對原住民的思維總停留在茹毛飲血的土著圖像，認為原住民狩獵就是應該用

弓箭、長茅，並以不合時宜的法律禁止，才導致許多原住民獵人受傷、死亡的悲劇。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原住民勇士豈會畏懼猛虎般的苛政，於是有些獵人將裝潢用

的席德釘，當成擊發子彈用的底火，以減少裝填時間，與標準化每次擊發的火藥量，更

有人私下使用違法的後膛槍，雖然如此一來保全了狩獵時的安全與方便，但也背負了面

臨牢獄之災的風險。 

 

儀式與規範 

進山狩獵有許多未知的情形，泰雅人為了掌握狩獵活動的吉凶、收穫，發展出兩種

占卜方式，第一種是夢占，在狩獵前根據夢的內容判斷此行是否會順利，或是設置的陷

阱是否抓到獵物，部落的獵人告訴我們： 

作夢，斯畢，夢到紅紅的，到處都是血，還有挖土機那樣，地下濕的土一

直被翻出來，就是陷阱捕到山豬。(訪談紀錄，107年 5月 20日) 

另一種占卜方式是鳥占，根據繡眼畫眉飛行的方向與叫聲判斷吉凶，文獻記載南澳

群的泰雅人，若是聽到繡眼畫眉長鳴代表此行順利，若是急促的短鳴，則代表出獵會遇

到危險，但在狩獵中看到繡眼畫眉從面前飛過，並發出短鳴，則是獵物就在前方不遠處

(李亦園, 1963)，忠治一名壯年獵人告訴我們 Taranan群如何透過繡眼畫眉判斷吉凶： 

有一種鳥，叫做希立克，往前飛就是可以去打獵，往回(後)飛代表今天不

適合上山。(訪談紀錄，107年 5月 20日) 

為了表達對自然的敬意，泰雅人在進入獵場前會唸一段禱詞，內容大約為過去在這

片獵場打獵的祖先名字，有信基督教者還會禱告，最後再向空中彈幾滴米酒，而進入獵

場後要保持安靜，我想因為大聲喧嘩會嚇跑獵物，泰雅人漸漸將其轉換為一種文化上的

規範，而幾乎所有筆者訪問到的獵人都說，狩獵前要保持和親人、朋友的良好關係，而

且也不能過於招搖與自大，如即使打到很大的獵物，也不能四處和別人吹噓炫耀，但打

到的獵物需要分享給別人，這麼做將來才能打到更多獵物。 

泰雅人在狩獵上表現十分謙虛的態度，也能在南澳泰雅人的文獻記載看到，如果年

輕獵人第一次打獵就打到大隻的獵物，其他人會說：「這個人第一次就打到這麼大的獵

物，將來一定不會打到更多獵物。」而如果初獵的收獲很小隻的話，他們會說：「這個人

第一次打到小獵物，將來會打到更多野獸。」這樣的說法一來是防止野獸知道他們多了

一名厲害的獵人，二來是防止少年打到大獵物後驕傲，並鼓勵成績不佳的獵人(李亦園, 

1963)。 

泰雅狩獵在性別上有很嚴格的規範，只有男性能狩獵，傳統上女性甚至不能跟隨男

性狩獵，男性將獵物扛下山後，由女性用熱水將獵物除毛、分割，最後處理獵物的部分

有時也會由男性來完成，且女性禁止碰觸男性的狩獵器具，山豬王的妻子曾說： 



傳統上女生是不能跟去打獵啦，不然會打不到啊，但是山豬王年輕的時候

怕我無聊，都會帶我去打獵，只要我跟去，就一定打的到，很厲害，只是現在

年紀大就沒有(跟去打獵)了，都等他打山豬回來，再幫他處理(獵物)(訪談紀

錄，107年 4月 6日) 

忠治的壯年獵人也提到性別上的規範，以及現在的年輕獵人不再遵守 gaga的規範。 

狩獵只有男生能去啦，雖然現在有些年輕人都不太遵守 gaga，會帶女生一

起去，她們也好奇嘛，不過我是比較，比較傳統一點啦，我連刀子和槍都不讓

我老婆、女兒碰诶(訪談紀錄，107年 5月 20日) 

 

狩獵對泰雅人的意義 

 狩獵行為直觀上是維生手段與經濟行為，如過去狩獵所得可以自用、分享，更能拿

來販售或以物易物，現在的獵人也會自己食用，但更多是販售給山產店，如山豬王獵到

的山豬肉大部分都賣到山產店，加上自家種的香菇，就是家中所有的經濟來源。 

但狩獵對獵人而言不只有山豬肉這些有形的收獲而已，擅長追捕獵的獵人在部落中

其他人眼中，是較具備的男子氣概的，這些聲望是透過狩獵取得的社會資本，如受到部

落其他獵人的崇拜，取得更有利的話語權；而現在的年輕獵人讓女性隨同打獵，狩獵活

動傳統上限制女性的參與，因此狩獵活動對於好奇的女性是有價值的，年輕獵人會透過

打破傳統，獲取異性歡心。 

而時常進山狩獵也讓原住民對山況瞭若指掌，許多原住民在林務局工作，負責在山

中巡邏，並驅趕山老鼠，狩獵的經驗讓原住民在山林中比起外人更有競爭力，雖然這是

一項危險的工作，但也不啻是一項狩獵帶來的優勢。 

雖然本文與其他對原住民文獻對原住民狩獵者都是以獵人稱呼，但筆者認為稱呼他

們為獵人並不妥當，以泰雅人為例，男孩從小隨父親、兄長打獵，從中漸漸習得狩獵技

巧與文化，年齡增長後漸漸能獨當一面的進行狩獵，這是每個泰雅男人傳統上必經的過

程，雖然有些人不喜狩獵，漸漸放棄狩獵，或現代有些成年人不願意教導小孩狩獵，但

我們能看到，泰雅人狩獵行為並非如漢人的職業觀一般，成年後選擇一項職業，為了養

家餬口，慢慢向師傅、上司學習如何完成工作，將來對工作不滿意還能轉換跑道，泰雅

人的狩獵行為是從小耳濡目染後，一系列連續重複的日常行為，販賣狩獵的所得只是附

帶的價值，現代許多原住民平時有一項本業，假日才拿起獵刀進山打獵，打獵對於泰雅

人來說是一項經濟行為，但又異於資本主義以勞力交換金錢，因為這同時是一項休閒，

也能透過打獵建立自己的族群認同，若用漢人的職業觀來理解原住民的狩獵行為，筆者

認為會有些許意義上的偏差，也許這就是強勢文化不經意間壓迫弱勢文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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